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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拟办理股份追加质押登记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交集团）于 2017� 年 11 月
完成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
期）”（简称可交换债券）的发行工作，并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460,234,680 股 A 股股
票（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及其孳息（包括转股、送股和现金分红，不包括增发、配股
及在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前已经产生并应当归属于公司的现金分红等） 质押给债券
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瑞银证券），对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

换股票和本次可交换债券偿付本息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2017� 年 11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
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中交集团于 2019 年 9 月将其持有的中国交建无限售
流通 A 股股票 572,000,000 股追加质押给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并将该部分股
权划转至“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
专户”，用于对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票和可交换债券的本息兑付提供追加
质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中交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票
538,000,000 股追加质押给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并将该部分股权划转至“中国
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7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用于对可
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票和可交换债券的本息兑付提供追加质押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中交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总计 9,374,616,604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57.96%，其中：已质押的股份 2,032,234,68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56%；
本次追加质押登记事项办理完毕后，中交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不变，其中：中

交集团累计质押的股份 2,570,234,68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89%。
中交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由此产生的股票质押风险在可控

范围内，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关于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及后续事项，本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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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7 月 9 日下午 14：30；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9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7 月 9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股权登记日：2020 年 7 月 2 日；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路 TCL 大厦 B 座 19 楼第一会

议室；
9、参加会议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投

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10、出席对象：
（1） 截止 2020 年 7 月 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事

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程：
1.《关于公司参与公开摘牌收购中环集团 100%股权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媒体上的

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计投票
议案

1.00 议案 1：关于公司参与公开摘牌收购中环集团
100%股权的议案 √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

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2)�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

理登记手续；
(3)�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

户卡及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4)�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2020 年 7 月 6 日，星期二。
3、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路 TCL 大厦 B 座 19 楼 TCL 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518057。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1）。
六、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路 TCL 大厦 B 座 19 楼 TCL 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18057
电话：0755-33311668
传真：0755-33313819
联系人：肖宇函
2、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20-091）。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100。
2.投票简称：TCL 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0 年 7 月 9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 和 13:

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9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7

月 9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7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
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表决意见（有效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议案 1： 关于公司参与公开摘
牌收购中环集团 100%股权的
议案

√

如委托人未明确表示表决意见，则受托人（代理人）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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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22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2 － 2020/7/3 2020/7/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7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66,264,018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2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68,578,083.96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2 － 2020/7/3 2020/7/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国投电

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一）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 号）的相关规定，对本次红利分配扣税事宜说明如下：

1、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本次分红派息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22 元。

2、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次分红派
息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22 元。 待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
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计算方法如下：

（1）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 20%的税率，即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76 元。

（2）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 20%的税率，即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98 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应在资金账户内留足资金，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二）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
为每股 0.198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有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三）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即“沪股
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 0.198 元。

（四）对于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
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0.22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7-86280996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0 年 6 月 13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2.20 条的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事
项涉及招投标挂牌流程， 本次交易及最终受让方需通过履行公开征集等程序后确
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缓披露，相关信息确认后公司将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参与公开摘牌收
购中环集团 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要求提交受让申请相关资料， 并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收到《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鉴于本次中环集团 100%股权公开挂牌转让项目
产生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将根据权重分值体系
评议得分最高的意向受让人为最终受让方。 公司将综合考虑权重分值体系评议标
准，提交响应文件，但最终转让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为充分听取公
司股东意见，保护股东合法权益，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与本
交易相关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公司参与公开
摘牌收购中环集团 100%股权的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91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参与公开摘牌
收购中环集团 100%股权的议案》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公司参与公开
摘牌收购中环集团 100%股权的公告》。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拟定于 2020 年 7 月 9 日下午 14：30� 在深圳 TCL 大厦 B 座 19 楼第一会议室
召开本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审
议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参与公开摘牌收购中环集团 100%股权的议案》。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20-047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清算方案

民事裁定书及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变电气”）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收到公司第三大股东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源公司”）
清算组发来的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竞秀区法院”）《民事裁定
书》（（2018）冀 0602 强清 1 号之一），主要内容如下：

2018 年 9 月 14 日， 竞秀区法院依法受理股东申请强制清算惠源公司一案。
2019 年 3 月 12 日，法院做出（2018）冀 0602 强清 1 号决定书，指定清算组。 2020 年 4
月 13 日，惠源公司清算组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裁定确认《保定惠源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清算方案》。 2020 年 6 月 19 日，竞秀区法院裁定确认惠源公司清算组提交
的《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清算方案》，由清算组按该方案执行。

惠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 且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兵装集团”）控制的关联方，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惠源公司共持有公司
36,300,575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

因惠源公司清算方案可能涉及公司权益变动， 鉴于保变电气正在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且公司控股股东兵装集团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惠源公司作

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关联方，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出具了《关于不减持公司股票
的承诺》：“自保变电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前 6 个月至本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 本公司不存在减持保变电气股票情况或减持保变电气股票
计划，包括承诺期间因保变电气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配股等产生的
股票。 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兵装集团现直接持有公司 820,537,574 股股票，直接持股比例 44.56%，通过惠
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36,300,575 股股票，间接持股比例 1.97%，兵装集团合计持有
公司 46.53%的股份。 如清算方案实施完毕，惠源公司不再持有保变电气股票，兵装
集团持股比例为 44.56%，其对公司控制权不会受到影响，兵装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 并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33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经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统计，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

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152,969,500.00 元，其中本期确认 130,762,719.78 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与资产/收
益相关 获得单位 项目内容 文件依据 收款时间 收款金额 本期确认金额

与收益相
关

山西蓝焰
煤层气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预拨 2020 年
煤层气抽采利
用中央财政补
贴

晋市财建
[2019]91 号

2020-06-
11 132,639,800.00 121,687,889.91

左权蓝焰
煤层气有
限责任公
司

预拨 2020 年
煤层气抽采利
用中央财政补
贴

市财建
[2019]116 号

2020-04-
26 1,410,000.00 1,293,577.98

预拨 2020 年
煤层气抽采利
用省级财政补
贴

市财建
[2019]126 号

2020-04-
26 630,000.00 322,768.40

漾泉蓝焰
煤层气有
限责任公
司

预拨 2020 年
煤层气抽采利
用中央财政补
贴

市财建
[2019]116 号

2020-05-
26 7,870,000.00 7,220,183.49

山西西山
蓝焰煤层
气有限责
任公司

清算 2018 年
预拨 2019 年
煤层气抽采利
用中央及省级
财政补贴

并财建
[2019]177 号

2020-01-
20 10,181,400.00 -

山西沁盛
煤层气作
业有限责
任公司

“小升规”企业
省级奖励资金

市企发
[2020]38 号

2020-04-
29 238,300.00 238,300.00

合计 152,969,500.00 130,762,719.78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
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本次
收到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

2.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确认的政府补助
预计影响公司本年度利润总额 130,762,719.78 元，其中煤层气抽采利用补贴预计影
响本年度利润总额为 130,524,419.78 元，此项补助自国家、省相关优惠政策推出以
来一直为公司的稳定收益来源。

三、其他说明
1.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
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
数量直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因此，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公司所属子
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左权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和漾泉蓝
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以实际收到的煤层气抽采利用补贴扣除增值税后的金额确
认损益。

2.山西西山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本期收款金额 10,181,400.00 元，其中中
央财政补贴 8,011,500.00 元，省级财政补贴 2,169,900.00 元。 此项金额在以前年度
损益中已全部确认，不影响本年度利润总额。

四、风险提示
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依据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汉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新
股不超过4,9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1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
券”）（海通证券与华龙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934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96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97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4元/股。

中船汉光于2020年6月23日（T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中船汉光”股票1,973.6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6月29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6月29日（T+2日）16:00前，按公告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6
月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204,29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36,019,692,000股，配
号总数为272,039,384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为0002720393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891.95845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49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440.6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3,063.09265倍， 中签率为
0.032646743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6月2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10栋3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6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在线”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２０２０〕８０９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首都在线”，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８４６”。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
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３．３７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５，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４，９４６，６０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５１，４７０，０５８．８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３，３９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７９，９４１．１５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９９４，３８１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６，８３１，０６３．９７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６１９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８，９３６．０３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股）

１ 杨剑雄 杨剑雄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２ 周宝萍 周宝萍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３ 庄浩 庄浩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４ 方丽华 方丽华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５ 芮兰珍 芮兰珍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６ 孙蕾 孙蕾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７ 邹勇 邹勇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８ 寇冰 寇冰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９ 王乐智 王乐智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１０ 新疆维实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实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４ １，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１１ 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东兴中证消费５０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３１ ３，８１１．４７ １，１３１

合计 ４，８７１ １６，４１５．２７ ４，８７１
中国证券业协会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９日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２０２０

年第３号）》，并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起生效。因此，有部分投资者最终未获得配售，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最终未获配的股数（股）

１ 程辉 程辉 ３７４
２ 李凤锁 李凤锁 ３７４

合计 ７４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５９，０１４股，包销金额为１９８，８７７．１８元，包销比例为０．１２％。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４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